
Advances in Philosophy 哲学进展, 2021, 10(3), 234-240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21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1.103042  

文章引用: 沈国琴. 奥特弗利德·赫费的幸福观探析[J]. 哲学进展, 2021, 10(3): 234-240.  
DOI: 10.12677/acpp.2021.103042 

 
 

奥特弗利德·赫费的幸福观探析 

沈国琴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浙江 杭州 
 

 
收稿日期：2021年7月29日；录用日期：2021年8月25日；发布日期：2021年9月1日 

 
 

 
摘  要 

赫费的幸福观以人生的整体幸福为追求的终极目标。它由幸福的解说、幸福的两种基本类型、幸福的相

关因素辨析及生活艺术学建构起来的一个动态的、开放式的关于幸福的学说体系。其幸福观实现了对亚

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回归，是一种动态的生存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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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tfried Höffe’s view of happiness takes life’s overall happiness as the ultimate goal of one’s pur-
suit. It is a dynamic and open system of scholarship that is composed of interpretations of happi-
ness, the two basic types of happiness, an analysis on the factors related to happiness and the art 
of living. His view of Happiness embodies a return to Aristotle’s empirical philosophy and is a dy-
namic aesthetics of happ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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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赫费幸福观的逻辑思维构架 

长期以来，西方哲学界关于幸福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其一为快乐主义的幸福观，其二为完善论

幸福观。前者认为快乐即为幸福，幸福是人至高无上的追求目标；后者弘扬理性，倡导实现人生的价值，

不追求感官快乐，致力于达到人的完满境地，完满即为幸福。 
这两种幸福观至今在西方社会已成为人们主要的人生价值观，并对当代幸福观的研究产生了巨大影

响。赫费在对它们进行深刻反思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幸福观。他在阐述其幸福观时采取以下逻辑

思维路径： 

1.1. 解读幸福概念 

在其著作中，他从以下四个方面诠释幸福： 
第一，“幸福是人所追求的最高宗旨”([1], p. 95)， 
第二，“人们对幸福的理解不可能完全趋同”([2], p. 62)， 
第三，“不能通过一味追求物质财富来获得幸福，物质财富充其量只能提供幸福的可能性，社会政

策亦不一定能确保公民的幸福”([2], p. 67)， 
第四，“幸福存在于个体自身的行为之中，存在于为个体整个人生带来完美性之中”([3], p. 76)。 
综观赫费对幸福的认知，可以说，他倾向于完善论幸福观，因为他倡导凭借自身力量获取幸福，幸

福是在人不断发挥自身潜能，持续向着完美状态发展的过程中获得的。 

1.2. 提出幸福的两种类型 

赫费认为，幸福具有两种类型，一是渴望的幸福，二是追求的幸福。“渴望的幸福指的是充分满足

需求与利益，此种幸福具有高强度及持久性”([3], p. 78)。但他同时强调“此种幸福是乌托邦式的，谁若

一味追求此种幸福，会一再地失望”([3], p. 79)。 
赫费视阈中追求的幸福指的是“人们不仅能渴求此种幸福，且也能脚踏实地地向其挺进，它有两大

特征：一方面，此种幸福是至高无上的目标，具有无条件性，是追求活动中逻辑上的一种绝对概念，且

自身包含着多样性。另一方面，此种幸福不是一种制作的产物，而是一种实践性活动，且它存在于成功

人士的生活中”([4], p. 87)。 
可见，赫费心目中，追求的幸福不是那种人们不用付出太大的努力便能实现的幸福；也不是那种惟

有上帝才能确保的永恒的幸福，追求的幸福具有可实现性，它能赋予人类生命以真正的意义。 

1.3. 辩证分析幸福的相关因素及幸福与四种生活目标之关系 

赫费在其著作中对幸福与德性、幸福与自由、幸福与正义、幸福与快乐、幸福与财富、幸福与权力、

幸福与威望等关系进行了辩证分析。 
赫费将德性分成两种：品格德性与生活智慧。赫费心目中品格德性指涉一种品质能力和一种实际的

技能，它标识对一种成功的幸福生活的基本定位；生活智慧则指人的行为方式的深层根基，其特点在于

理性地思考跟生活实践相关的种种因素，以寻求达到目的之最佳途径。在论及幸福与德性关系时，赫费

认为，品格德性与生活智慧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没有生活智慧，对品格德性而言缺少追求幸福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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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没有由品格德性所规定的基本定位，生活智慧便无法帮助人们过上一种成功的及幸福的人生。惟有

这两者的有机结合才能使人获得幸福”([4], p. 127)。 
赫费如此分析自由与幸福间的关系：“幸福与自由虽然有时会处于一定的张力之中，它们对一位认

真对待生活者而言均十分重要。没有必要为获得幸福而放弃自由，同理，为获得自由，没有必要放弃幸

福。人总是向往一种成功的生活，而成功的生活意味着人既享有自由又获得幸福”([4], p. 72)。 
在谈及幸福与自由关系时，赫费得出“正义是幸福的条件”([4], p. 89)这一论断，因为在赫费心目中，

幸福不仅仅是一种主观性的体验，它需要克服许多外界障碍，因而除个人的努力，更需要社会制度的担

保。只有在公正的社会制度下，幸福才能得以实现。 
快乐、财富、权力与威望属于人一生中４种重要的生活目标，赫费在其著作中分别对幸福与快乐、

幸福与财富、幸福与权力、幸福与威望等关系进行了辩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快乐、财富、权力及

威望这四种生活目标虽然是实现幸福重要的相关因素，但对上述这四种幸福潜能的一味追求，反而会危

及幸福”([4], p. 95)。 
赫费对上述几种关系的剖析，为人们对其进行深入探讨铺建了一个独特的思考进阶。 

1.4. 提出如何获得幸福的生活艺术学 

赫费在其对幸福论述的最后提出了生活艺术学，他指出：“一种注重原则的生活艺术学应始于幸福

概念，由此发展出一些合乎道德的准则，借助这些准则提出一些预计能带来幸福的生活策略，并指出实

施这些策略的通用性的方法及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障碍”([4], p. 88)，但他同时强调：“具体的行为应该由

行为者自行决定，生活艺术学不提供相对具体的规则，只提供一个框架。个体可根据自己的天赋、状况、

文化环境等因素采取他认为合适的行为。获得幸福的关键一是能客观地进行自我评估，二是能与周边环

境协调一致”([4], p. 89)。 
不难发现，赫费生活艺术学的重点，不是建构体系化的抽象理论，而是探索人们该如何思考自身的

生存问题，即我们怎么才能过上美好的幸福生活。 
由上观之，上述４个方面环环相扣，步步深入，籍此赫费修正了西方哲学史上对幸福的诠释路径，

依据当代情境，对幸福这一概念以及幸福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多元多维的思考，并向人们指出了获取幸

福的可能路径，可以说，赫费在理性认识幸福实质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动态的、开放式的关于幸福

的学说。 

2. 赫费幸福观的特点 

依据赫费幸福观的逻辑构架，可概括出赫费幸福观的主要特征： 

2.1. 承续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思想 

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哲学界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新动向，即实践理性转向。这一转向亦显明体现

在德国哲学界。对实践哲学的回归旨在让哲学重新关注人类生存这一哲学的根本问题。亚里士多德是实践

哲学这一学科的创始人，其实践哲学聚焦于人类的行为，这是一种自我生成以及自我完善之行为[5]。 
赫费对亚里士多德推崇备至。1971 年，他的第一部专著《实践哲学：亚里士多德模式》问世。之后，

他一直潜心于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其幸福论构筑在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的基础上，以下两方面清晰

地说明这一点： 
第一，赫费与亚里士多德对“实践”与“创制”这两个概念的理解上达成了共识。此外，赫费认同

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幸福是追求的终极目标这一断言。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1.103042


沈国琴 
 

 

DOI: 10.12677/acpp.2021.103042 237 哲学进展 
 

第二，在对幸福相关因素的辨析中，赫费继承了亚里士多德获得幸福需要辅以外在善的论断以及其

自制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理论体系的出发点是理解人之本质。但他只是从主体的道德

观念、理性与认识视角揭示获得幸福的实践活动之过程，没有从客体和对象化视角揭示人们追求幸福活

动的本质与依据，从而使其实践活动具有抽象的特点。 
赫费的幸福观吸取了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中合理的思想资源，并在现代语境中对其进行了必要的修

正。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了一种适应当今社会现实的幸福论。他以人的行为作为出发点及立足点，借助

“创制”与“实践”这两个基本概念，探究行为的实施特征。在此进程中，他非常注重科学的严谨性，

另一方面，他并非着眼于如何对善行作出恰如其分的评判，他关注的是怎样的行为才称得上善，如何使

行为有助于获得幸福。 
赫费在其道德哲学中对幸福的研究并非聚焦于那种所谓乌托邦式的最佳生活，而是立足于那种第二

好的、现实人的生活，并在不同的关联性中，从多个维度对现实生活进行细致全面，而不是粗略的研究，

从而使得人们对幸福的构成要素、其类型以及本质问题的认识由感性认识阶段发展到理性认识阶段。 
综上，赫费幸福观的诸多观点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思想，但在新时代拓展与延伸了亚里士多

德实践哲学的理论触角，从而完成了对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回归。 

2.2. 是一种动态的生存美学 

赫费在其生活艺术学中向人们指出如何在一定的环境中运用生活技巧提高获得幸福的机遇。沿着赫

费的思路，可概括出赫费的生活艺术学的几个特点： 
第一，赫费的生活艺术学拓展了古代的生活艺术学，尤其是斯多亚派的“按照自然生活”[6]这一断

言。“按照自然生活”是斯多亚派为使人们过上一种成功的生活而提出的呼吁。它倡导人们将自己置于

宇宙的理性秩序，顺从宇宙的普遍法则。 
第二，赫费将此种协调一致的思想诠释为一种生活定位，它能指引人们的生活，使人的生活愿望与

外部条件和谐一致。但赫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诠释了斯多亚派的“协调一致”理念。在其生活艺

术学中，他强调个体不仅要与外界的各种规定相协调，同时也要将自身当作具有可塑性的开放型个体，

在人生的各个阶段依据情形适时调整生活策略。 
第三，赫费也承认，生活自身处于持续不断的变化中，人们对成功生活的设想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

它会随着生活而变化。完全的协调一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但人们持续不断地向其挺进着。唯有凭借这

种持续性的生命运动，凭借意愿与能力以及自我与世界间的协调一致，人们才有望过上一种幸福生活。

这便是斯多亚派的协调一致思想在赫费生活艺术学中的体现，也是其生活艺术学的伦理内涵与价值旨归。 
概言之，赫费的生活艺术学彰显了人的行为方式的深层根基，是一种幸福论视域中的判断力，一种

以获得幸福为宗旨的人文美学，它要求人们将自身的生活变成创造艺术的过程，变成不断更新的过程。 

2.3. 辩证地看待德性与幸福间的关系  

德性与幸福，一直以来是伦理学史上争论不休的问题，总体而言，西方伦理学界关于幸福与道德间

的关系提出了以下两种基本看法：一是理性主义伦理学的“道德即幸福”之观点，二是经验主义伦理学

的“幸福即道德”之观点。赫费超越了西方这两种伦理学思想，辩证地看待德性与幸福间的关系。他强

调：“德性并不是幸福的原因，幸福也未必是德性的结果”([4], p. 167)。赫费从以下几方面对这一命题

进行了论证： 
第一，无论对于人类还是对于个体而言，德性均是幸福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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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由于人的幸福与不幸的原因盘根错节，幸福与德性间不可能存在着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德

性不可能创造完整意义上的幸福，充其量只能创造一定的幸福，就一种圆满的生活而言，仅仅具有德性

是不够的[7]。 
第三，拥有生活智慧者，会从理性层面思考人生，懂得如何有效地驾驭与塑造生活，知晓什么是获

得幸福的关键要素，并将自己的人生纳入通向幸福的大道。 
赫费对德性和幸福间关系的论述为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国人思考如何获得幸福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人作为一种生物，具有较强的感性，缺乏德性会导致感性的放纵，没法获得真正的幸福。德性能使人意

识到其尊严以及其理性的本质属性，提高人生的价值目标，从而引领人们去获得真正的幸福。此外，人

们也必须以合乎道德的方式获得幸福，必须遵循现代社会的道德准则与规范，以使幸福获得正当性的担

保。综上，可下这样的断言，真正的幸福蕴含着德性的成就，而真正的道德能促进幸福。 

2.4. 强调幸福与正义的关联性 

如前所述，赫费指出，和谐与正义是获得幸福的前提。他从独特视角对此加以论证。 
他认为，“幸福是一种不平凡的感受，是人们产生的一种极大的满足感，只有当人们实现了竭尽全

力想去追求的目标时，才会出现此种感受”[8]。因而赫费强调，想获得幸福者，必须知晓采取哪些必要

的手段，才能获得幸福。这类手段涵盖两方面，“其一，直接达成目的之举措，其二，排除和规避障碍

的方法。只有清除障碍，才能获得幸福。最为常见的障碍便是不同目的间存在着的排斥性。倘若出现这

类情况，必须放弃其中一些目的，确保实现其余目的”([4], p. 56)。可见，在赫费心目中，维持目的间的

相容性是实现目的重要手段之一。 
赫费以深邃的目光洞透到不能采取专制手段达成目的间的和谐。若要使人们在实现各种目的过程中

不相冲突，必须制定具有正义性的规则，并用这些规则来规制人们实现目的之行为。 
鉴于此，赫费断言正义是幸福的条件。正义的道德要求并不是一个无条件的绝对命令，而是每个个

体皆能理解的假言命令：你若想获得幸福，你的行为必须符合正义之要求。虽然这条命令具有假设性，

却适用于任何人，因为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的目的旨归，每个个体均希望达成普遍的目的和谐。 
赫费在此方面的论述具有前瞻性，可谓是自成一家，他强调幸福与正义间的关联性也从一个方面说

明了正义论在其整个哲学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2.5. 借助行为的追求型模式与意志型模式论证幸福与自由之关系  

赫费依据行为的组成结构，区分两种行为模式：追求型模式与意志型模式。在追求型模式中，行为

是朝向目标的，以一些意图的实现为宗旨。在追求活动中，那个不受限制的善便是幸福，便是至高无上

的目标；而意志型模式涉及行为的目标从何而来，它指向行为的始源，即行为出自的意志，即自律意义

上的自由。 
鉴于此，赫费指出，“同一个道德概念，即不受限制的善，会派生出幸福与自由这两个原则”[9]，

但“幸福论的追求伦理学与自律论的意志伦理学互为补充，相互促成，一种美好的生活意味着自由与幸

福的统一”([4], p. 72)。 
赫费的这种看法十分精当。唯有自由之士才能过上幸福生活。倘若一个人无法驾驭自己的生活，便

没有幸福可言，因而幸福以自由为前提。但只有当个体的自由选择基于理性及智慧时，自由才能为个体

带来幸福。 
细察之下，不难发现，赫费是借助行为理论与伦理学相结合的逻辑路径论证幸福与自由之关系的，

引入行为理论是想区分两种不同的行为模式：追求型模式与意志型模式，并将幸福伦理与意志伦理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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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归咎于对行为结构的不同解读，而在伦理学层面，即就双方所追求的道德价值来说，两者具有等

同性，由此在西方幸福论及自律伦理的对立之间找到一个融合点，从根基上深化和推进了对幸福的研究。 

3. 赫费幸福观的价值 

3.1. 理论价值 

赫费的幸福观体现了其对幸福问题独特的运思和哲学反思，他对德性与幸福关系的阐述一方面完善

了康德与亚里士多德的相关理论，另一方面超越了目前西方学界对两种关系的论述，如康德基于人的两

重性与二元世界的理论，并通过两条道德公设，即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来解决德福冲突问题，使它们在

“至善”的境界中成为相配的统一体。不难发现，康德最终将德福统一于一个不可知的理知世界，在现

实中德福冲突依然存在着。可以说，康德的幸福论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而在赫费心目中，既懂得

生活艺术，又具有德性，这是实现幸福与道德两者相融合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亦是获得幸福的关键所在。

较之于康德的两个道德公设，赫费的方法更为务实，更具可操作性。 
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在调解“快乐即幸福”和“德即幸福”这两种论断时，将“智德”即“思辨”

视为至高无上的幸福，凸显了希腊伦理理性主义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回溯到了其老师柏拉图提出的理

念等同于善、“道德即知识”的观点，体现了他自身对实践活动理解的不彻底性，而赫费的幸福观非常

强调践行德性与获得幸福间的关联性，并从社会实践活动意义上理解幸福实现活动的本质。可以说，在

对德福关系的论证逻辑中，赫费强调两者间的相互生发，彼此呼应。 
此外，在对幸福的一系列分析中，赫费将生产性视为幸福的核心要素，因为在他心目中，幸福的成

功人生意味着人实现了本真的自我，其本性得以张扬，潜能得以发挥，赫费的这一思想为人们探讨幸福

提供了新的思维空间。 

3.2. 现实价值 

赫费在其幸福观中强调生活艺术学能引领生活实践，这一论断与当今伦理学的发展要求非常吻合，

因为生活艺术学出于以下原因在当今比以往任何时候显得更为重要： 
第一，现代社会变得日趋多元化，从而使个体的定向迷茫及决策压力日益增大。生活艺术学能引导

人们从不同角度积极审视人生，以为自身谋取幸福。 
第二，当今的多元化社会前所未有地提升了个体的自由空间，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赫

费的生活艺术学为人们思考如何过一种充实的幸福生活提供了一个总体架构，人们可在该架构内对人生

进行规划，成就未来。 
第三，赫费的幸福观告诫人们，幸福不会从天而降，它亦不是父母施予的。每个人只有坚持不懈地

完善自身，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第四，在市场经济时代，学习赫费关于幸福的论断，能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幸福观和道德情操，这

在当今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最后不容忽视的是，幸福论是一种开放性理论，它应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化不断予以充实及完善，人

们也应以发展的眼光来对待幸福，唯有如此，才能洞察幸福的真谛，这亦是赫费幸福观带给人们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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